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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陵水农投陵海种业科技有限公司
我方作为陵水湾深海渔业综合体（二期）项目用海部分出租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意向承租方，就依法依规使用目标海域、按期推进项目建设、足额完成投资及网箱投放等事宜，郑重作出如下不可撤销承诺，自愿接受贵单位及相关监管部门监督，严格恪守本承诺书全部约定，若违反承诺，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与合同约定后果。
一、项目核心投资与建设总承诺
1.承诺使用海域期间，总投资额约3亿元，并严格按照以下时限推进项目动工、投资及竣工建设，绝不擅自闲置、拖延建设进度：
2.动工建设时限，自取得海域使用权之日起6个月内，正式开工建设对应用海项目（设备采购合同履行完毕视为完成动工建设），杜绝海域闲置情形。
3.阶段性投资时限，自取得海域使用权之日起1年半内，完成项目投资额不低于项目投资总额的25%，确保项目建设稳步推进。
4.整体竣工时限，自取得海域使用权之日起3年内，全面完成本项目全部建设内容，实现项目竣工投产，按期兑现建设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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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出现下列任一情形，我方无条件同意贵单位无偿收回目标海域使用权，且不向贵单位主张任何补偿、赔偿，自行承担全部损失：
1.取得海域使用权后，连续闲置满2年未开展动工建设的；
2.超出本承诺书及双方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未完成项目竣工，经贵单位责令限期整改后，在规定整改时限内仍未完成整改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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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他承诺
1.我方承诺严格按照海洋生态保护相关规定开展项目建设及运营，依法履行海域使用义务，不擅自改变海域用途、不超范围用海；
2.本承诺书为双方海域使用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，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我方自愿全面履约，绝不以任何理由推诿、违约；
3.我方承诺及时向贵单位报送项目建设进度、投资完成情况、网箱投放进展等资料，主动配合贵单位监督核查。
本承诺书自我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三份，贵单位、我方，以及陵水黎族自治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各执1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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